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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課程與教學執行相較於多項政策具有更多動態特性及期待包含其中，無論在課程內

容、教學實施、輔導團員運作、地方政府執行自主運作模式等方面，皆賦予更多朝向

「治理」和「協作」內涵，增加了政府間決策過程及價值觀認知之協調互動。本文主

要採用文獻資料、歸納、邏輯推理等研究方法，探討在府際關係及治理權責下，建構

府際治理之策略及行動方案，並提供體育領域之參考與建構。文獻探討發現：地方與

中央在國家主權的行使與政治權力運作上隸屬合作關係、互惠式權力基礎，課程與教

學之實踐落實會出現在府際互動的面向為自主、控制、協力合作和競爭性。本文從策

略性夥伴、關係因素、國家智庫定位來加以探討運作間的關係，由宏觀的課程改變與

趨勢來觀察體育課程的發展與未來，藉以提供主政單位在學校體育課程領域規劃時之

參考。研究建議：一、教育部與國教院未來可思考發展成為水平式府際關係；二、地

方自治的發展可思考改變成互相協力的夥伴關係；三、朝向走入分享共治、共作，積

極合夥型態；四、未來體育署應扮演體育課程專業諮詢角色。

關鍵詞：跨域治理、府際關係、整合、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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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90 學年度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之

後，在體育課程上的改變，將原本「體育」

與「健康」兩個各自獨立的課程，統整成

為「健康與體育領域」( 簡稱健體領域 )。
其主要內涵包括：身心發展與保健、運動

技能、健康環境、運動與健康的生活習慣

等方面。體育的強弱往往能展現出國力，

我國學校體育課程扮演著提升國民的健康

水準的角色，體育課之重要不言而喻。教

育改革是必然的趨勢，但在改革中，主政

之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國教署 )、體育署，

以及國家教育研究院 ( 國教院 ) 在變革的

道路上扮演的角色為何，以及縱向與縣市

政府乃至於學校或民間協會的夥伴關係，

將是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教育部國教署在 2017 年 6 月召集各

市政府教育局於臺中召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推動策略聯盟」會議，會議之主題除

在新課綱之課程與教學之經驗交流，也期

待策略聯盟會議成為國教署及各市政府教

育局一個很好的交流分享平臺，透過每次

會議，進行經驗分享或建立合作模式，彼

此觀摩學習，以提升課程推動之行政品質

與效益，並由垂直與平行之教育單位進行

課程推動體系、課綱配套、課程與教學輔

導支持體系、前導學校等議題。攜手地方

政府結合學校進行策略聯盟是未來的一大

趨勢，而如何透過政府治理與府際協作關

係中之課程教學網絡體系有效提升，則是

重要的研究課題 ( 教育部，2017)。本次會

議主體在高級中等階段，但引領了建置交

流平台，未來其他學習階段的聯盟會議也

應建置以利府際治理之效益。

政策的推動需要考量多重面向，包含

層級管理、運作策略方案、府際間活動及

互動作為，尤其面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以及 108 年課綱推動之精神意涵，其所賦

予各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自主權以便於活化

課程，展現地方文化結合學校發展之校本

內涵。以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前為例，採用

的為「課程標準」，因為「中央化」及「標

準化」，而較少面臨教學課程實踐的多

樣聲音及困境解決。若以府際治理關係來

看，當時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純然為上對下

關係，為垂直府際關係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GR)。在治理的視野中，「互動」 

(interaction) 此一概念一直是處於核心的

地位，而公共治理即認為國家中心論或社

會中心論均屬各執一偏之論，國家必須採

取新的互動治理模式，一方面強調社會政

治體系的管理需求功能，另一方面同時

重視國家機關本身的治理能力 ( 高誓男，

2012)。孫同文 (2007) 指出府際關係是政

策導向的，無論是權力配置、制度設計或

財政分配，都是聚焦於執行政策、服務遞

送及解決實際問題。

府際關係除了垂直式、上下級政府間

互動關係，還包含同一層級水平互動，及

政府或者是公私部門與第三部門間的互動

關係。是故課程與教學網絡的形成，包含

了學界智庫角色和其他相關單位的合作夥

伴關係，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皆需逐漸

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更重新界定在治理過

程中，所應擔負的任務角色、任務、具備

的能力及與其他組織的互動 ( 江岷欽、孫

本初、劉坤億，2004)，是故如何建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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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源互賴、開放與區域合作為政府面臨

的重大挑戰。

從課程管理的層級來看，可分為國

家、地方與學校等三個層級，位於最上層

的全臺層級課程管理在於實現國家課程政

策之理想與目的，通常是透過法令的制

定，形成全臺一致性的規範，例如國教署

負責課程綱要的訂定。最接近實務的學校

層級負責執行中央及地方政策，隨著教育

的鬆綁，學校亦已有較大的課程決定權。

至於地方層級則扮演承上啟下的角色，一

方面承接國家課程政策，負責執行中央所

定課程綱要，另一方面依地方政府權責訂

定課程實施的方案或辦法，協助學校發展

課程計畫，並彰顯地方課程特色 ( 張素貞，

2010)。

教育理念鬆綁雖獲得認同，但縣市課

程與教學的推動和領導機制之重構，卻面

臨挑戰。橫向整合、縱向聯繫、整體規劃

等層面，更直接影響縣市整體課程發展成

效。本文從策略性夥伴、關係因素、國家

智庫定位來加以探討運作間的關係，由宏

觀的課程改變與趨勢來觀察體育課程的發

展與未來，藉以提供主政單位在學校體育

課程領域規劃時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府際關係是指中央與地方互動關係，

也就是為了進行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

商、協調與關係，所發展與建構的結構與

過程 (Horgan, 2003, p.13)。府際關係也

反應出當前從「政府」到「治理」的演變

過 程 (Richards & Smith, 2002, p.15)。 李

長晏 (2016) 指出面對複雜的政策問題，

在中央與地方府際合作上卻往往含有兩種

對立的性質。其一是因複雜性問題所帶來

的外溢性質 (spillover) ，其二是在解決複

雜性問題上所產生的執行權責的分散化 
(fragmentation)。以下分就府際治理與各

級政府課程推動與運作模式進行探討。

一、府際治理

所謂的府際關係或稱為「中央與地方

政府關係」，一般指普遍存在於各級政府

之間或者政府內部單位之間的各種互動關

係，為國家機關內部各政府間的關係。府

際關係從 1930 年代被提出之後，在 1970
年代轉而稱為府際管理，其特別注重政策

執行面的問題解決取向，期待透過非層級

節制的網路行政以協商談判以及化解衝突

來達成特定的政策目的。陳金貴 (1990) 指
出府際管理大致上具有以下特質：( 一 ) 問
題焦點與行動導向；( 二 ) 體制變遷與工具

導向；( 三 ) 發展網路與溝通導向。

經濟學家 Mancur Olson 在著作《集

體行動的邏輯》中認為：「在集體行動中，

儘管成員的行為目標具有一致性，但他們

之間的利益衝突也不容忽視」( 陳郁、鄭宇

峰、章泰軒，2010)。另外學者指出所謂多

層次整合治理，係指在不同制度層次上各

個治理系統之間協商式的交易行為，用來

彌補以層級節制或命令控制為基礎的官僚體

制，所衍生出的一種重要協調工具 (Pierre & 
Peters, 2005)。李長晏 (2016) 認為府際合作

協調中較具關鍵性問題包含：( 一 ) 單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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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責地方協調事務之困境，政策協調缺

乏地方參與；( 二 ) 各部會獨立規劃提供補

助，缺乏橫向聯繫統合；( 三 ) 自治立法與

監督不妥適成為中央與地方衝突之根源；

( 四 ) 既有府際合作協調機制未能有效扮演

促進協調對話之作用；( 五 ) 區域合作缺乏

相應實踐經費，誘因不足；( 六 ) 中央與地

方府際合作協調的九個落差 ( 包含資訊、

職能、財政、政策、行政、目標、課責、

政治、資源 )。綜合過去研究，強化府際

關係的主要基礎，是建立制度化的協調與

互動機制 (Caruson & MacManus, 2006)。
從自主與控制角度來看，誘因與自願配合

的精緻設計，因要搭配計畫或是條件規

約，仍不脫各部會對地方進行控制的意味 
(Laffin, 2007, p.78)。

二、體育政策發展與課程推動模式

我國學校體育發展策略的目的有「完

善體育行政法規與組織」、「建立體育專

業人力培育與進修制度」、「優化體育課

程與教學品質」、「提升體育活動與運動

團隊質量」、「強化優秀運動人才培育機

制」及「落實適應體育的實施」等六大項 
 ( 陳弘順、范采晴、吳瑞宜、黃意文，

2015)。

體育署曾於 2012 年提出學校體育之

三項核心指標，並擬定短、中、長程目標。

短程目標 (2013 ~ 2015 年 ) 為：訂定學

校體育評估、支援與輔導機制；辦理完成

國小體育教師增能計畫；培養學生運動基

本素養，國小至高中職體育課時數增加至

每週三節課 (120 ~ 150 分鐘 )，鼓勵大學

校院學生至少修習二年體育課；輔導各直

轄市及縣市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訓體系；

訂定學校適應體育師資專業知能與培訓系

統。中程目標 (2016 ~ 2019 年 ) 包含建置

中央、地方之學校體育發展輔導體系；設

立體育師資術科認證中心，建立體育合格

教師人才庫；研發完成體育課程與教學教

材；擴大推動區域運動人才培訓體系；落

實適應體育專業教師比例。長程目標 (2020 

~ 2023 年 ) 為各直轄市及縣市設立 3 ~ 5

所「區域性運動特色中心學校」及 3 ~ 5

個「區域特色跨校聯盟」，並納為輔導團

的支援體系；強化體育師資術科認證中心

之功能，媒合體育教師就業；學生精熟一

種運動技能比率達 85%；依區域建立競技

運動發展特色項目；提升各級學校聘任具

適應體育專長之體育教師達 10%。

體育課程自九年一貫後從體育演變為

健康與體育，面臨體育課程目標、能力指標

的適切性，以及健體領域單科師資培育的

問題，如今實施十二年課綱後，再把能力

指標深化為總綱素養導向的三面九項，新

課綱將切分為部訂課程 ( 領域學習課程 ) 與

校訂課程 ( 彈性學習課程 )，在制訂部訂課

程時，體育署的專業意見深入程度為何？

學校行政單位的健體領域規劃為何？均需

橫向與縱向的治理以及完善的夥伴協作。

對應於體育課程政策與教學推動所涉

及的機關單位、組織與公務人員、學校單

位甚多，彼此間之互動往來，即通稱府際

關係。而「治理」的意涵特徵有三，第一

為相互依存關係，治理範圍比管理範圍更

廣；第二為相互交換資源以協商共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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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得網路成員互動；最後其範圍包含公

私部門間的互信機制。建構課程與教學網

絡需要組織支持，中央政府需要相對的一

定程度調控，地方及學校需要有些許的自

主性。目前地方課程與教學的運作方式，

依據張素貞 (2010) 針對縣市政府在推動九

年一貫課程與教學行政運作之模式探討，

整理出行政運作大體上區分為三類型：

( 一 ) 行政─專業雙軌制，隸屬督學室的

行政督學或課程督學在輔導團擔任

重要職務，雖團長、副團長皆由教

育處長、副處長擔任，但平時行政

業務與輔導團聯繫都授權由督學負

責。

( 二 ) 行政─專業單軌制的縣市有新北

市、臺南市等，其健康與體育 ( 簡

稱健體 ) 國教輔導團隸屬於專責課

程與教學發展的業務科底下，但運

作上有所差異。

( 三 ) 行政─專業互不干涉，指該縣市的

行政業務科並不負責課程與教學政

策的推行，只有輔導團為主要的推

動組織，與前述第一類行政─專業

雙軌制，行政業務科仍扮有推動的

重要或主導角色的模式有所不同，

此類型包括金門縣與連江縣。

上述三類型之行政運作模式各有優

缺，端賴府際關係與協作關係之運作協調，

課程府際治理為政府運用其治權，透過各

種課程政策、機制設計與實踐策略推行課

程改革、掌理課程實踐、落實課程目標之

過程 ( 吳清山、林天佑，2003；黃政傑，

1999)。地方與中央在國家主權的行使與政

治權力運作上隸屬合作關係、互惠式權力

基礎，然夥伴協作關係皆會牽涉到資源的

運用及重新分配問題，課程與教學之實踐

落實會出現在府際互動的面向為自主、控

制、協力合作和競爭性。趙永茂 (2001) 指
出有關權力依賴、資源互賴的理論，以及

為因應政府財政枯竭及社會、政治失序，

而必須結合各級政府與民間組織，組成治

理複合體的概念，正是府際關係、府際管

理及跨政府層級管理觀念的體現。

參、 府際治理觀點之體育課程
教學夥伴關係

一、府際間之政策擬定協作

有鑑於我國過去對於課程政策的制定

與推展，長期處於監護型、督導型的地方

自治，傾向於由上而下的政策類型，因過

度依賴中央的規劃與決策，形成中央職權

獨大，地方有責無權，更忽略了對於教育

工作政策執行的能力和意願，也顯示在課

程不具生命力及教育環境充斥升學主義。

這樣的機制是傾向「由上而下的」，因為

政策基本上是由中央而訂，但演變至今，

中央期待的是學校能轉化和落實這些政

策，而中央和地方輔導體系就是在協助學

校轉化和落實這些政策的管道。所以府際

協調和定期吸納執行意見為府際協調工作

的必要項目。

在整體計畫架構下，重視各級政府

間的互動行為和執行模式，也透過縣市政

府就所在區域建構差異的模式，提供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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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不同面向的參考。是故就府際互動來

看，不僅止於靜態制度面或法規面的理論

訴求，同時也擴及動態運作面向為和諧或

是衝突狀態。教育部居中的角色透過協力、

跨部門、跨團體之治理模式，對不同地方

政府、合作夥伴和政策執行訪視或督導以

達政策落實，其跨域性公共事務治理本質，

至少中央與地方權力絕非以往一條鞭式的

上下隸屬關係，而希望演變成互相協力的

夥伴關係。如同推動 108 年課綱在縣市前

導學校交流、種子學校培育、策略聯盟皆

朝向符合新課綱強調的自發、互動、共好

理念。

由於國家教育行政體系掌握了大量的

權力資源，因而相對地也在整個教育課程

決定上占有極大的發言權和決定權。地方

層級因為經費資源的分配和政策督導自主

性較小，民間或學術智庫在此部分的自主

性，因經費不全然由教育部支應，自主運

作的可能性也提高 ( 圖 1)，且由於權責與

業務分野，地方政府與民間智庫合作內較

受侷限。

二、府際分享交流機制

課程網絡推動除了依照中央政策執行

外，例如各縣市政府亦藉由三區策略聯盟

建立交互，藉由將全國 22 縣市分為北、

中、南三區，每月定期會議中擬定主題討

圖 1　府際治理自主性運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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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分享，使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 處 ) 在
課程推動及教學輔導等配套措施方面，以

及教育部推動之政策或方案，進行縣市間

相互討論與經驗交流，從彼此觀摩分享中

獲得助益，提升運作品質及效益。另就課

程與教學創新探討、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

力之推動，由各學習領域輔導群專家學者

及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共同

策劃，二者間涉及行政與教學相關事宜，

應相互協助與支援，相輔相成，發揮最大

效能 ( 建構中央與地方教學輔導網絡實施

方案，2011)。

為解決地方府際公共事務或問題，就

區域發展需求方面，中央政府得支持與協

助，和完善功能法規與制度配合。縣市政

府自身為一分散網絡關係，身處之角色亦

為單一組織，因為發展多樣化之特色課程

及因地制宜策略，以合作模式之建立需要

透過發展策略來追求原先規劃之目標，因

此課程實施需要關切兩項議題，一為組織

間或府際間的協調活動、課程與教學實施

網絡推動的影響關係；二為縣市政府的合

作運作除了如同三區策略聯盟各設置一位

召集人運作外，在召集人及相關人的規劃

主導下朝向各自發展不同樣貌。府際管理

者的上位角色需扮演居中協調和聯繫的角

色，網絡基礎是為「多邊協調」概念來進

行。

三、課程與教學督導方式

統合視導和考核內容有許多量化指標

作為評定項目，但實際執行上很容易流於

量化分析的盲點，而在各項執行上運用和

實踐的核心缺失理解，容易成為僅是形式

上的作為，例如研習場次達到的充量，或

是成為眾多政策辦理項目下的執行而已。

我們很難藉由評核具體看到真正傳達到學

生和現場教師的這個區塊，究竟在許多的

課程推動下，學生這個需要在許多政策受

惠的核心人物，究竟獲得了多少效益。例

如健體國教輔導團的設立，增進體育教師

教學成長為其功能，但最終是要讓學生能

直接獲得專業體育教學，更為引導學子前

進的動力及模範。

歐用生 (2010) 指出，長遠而言，國家

應有一套課程發展機制，這些機制中需要

有研究的支持，而非只是短期的政策作為，

或臨時的外來壓力或任務性編組所推動。

確實課程在發展過程中，除了行政人員外，

也應有學術、體育實務的工作人員參與體

育課程政策的制定。高誓男 (2012) 歸納中

央與地方的互動治理之四個可積極努力的

前瞻方向：( 一 ) 組織再造的積極性任務轉

型；( 二 ) 落實跨域協調機制；( 三 ) 深化

區域治理政策；( 四 ) 提升創能治理量能。

Sommermann (1999) 提到在推動府際

夥伴關係時，應先建立三類基本要素：

( 一 ) 規劃分配資源與執行責任的指導原

則。指主導機關應先設定參與各方

權利與責任歸屬，以及相關運作依

據。

( 二 ) 建立監督與控制機制。包括制定進

行合作的法制，並透過司法途徑要

求各參與者遵守規定。

( 三 ) 創造一個能有效課責管理的法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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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亦即除了關係建立、監督控制

等設置基本法制外，各參與者亦應

在運作上共同建立能使夥伴關係達

成課責目標的規範。

由上述要素可知，法制化程度之嚴密

與否，在府際間之合作關係非常重要。在

進行合作前須先建立合宜合法的體系，且

要考量在此繁複之法令體系之下，是否足

以吸引各單位之承辦人積極配合跨域之府

際合作。

四、學術智庫在課程推動之定位與
發展

對於教育部決策者而言，如何使用一

個有效的方法來組織和篩選執行時所產生

的資訊，以及時、準確、有效地應對變化

中的動態決策環境，是至關重要的，是以

國家課程推動需要智庫。對於智庫而言，

最重要的價值不是發現和解釋現在，而是

展望和預測未來，在這個變幻莫測、日益

複雜的世界，智庫如何準確地把握時代的

脈搏，洞觀世界的走向，需要應對不斷增

加的挑戰和困難。

(一 ) 智庫的發展與定位
作為國家層級的教育智庫單位，除了

提供既有組織任務外，作為教育智庫的角

色，除了交付性的任務、政策導向的規劃

及意見提供，尚須具有三點：1. 能提出前

瞻性、創新性的看法和主張，能洞悉世界

發展的潮流；2. 提出的建議切實可行，不

是紙上談兵；3. 與政府、民間團體及社會

保持密切聯繫，課程與教學網絡推動具體

的全國治理模式和問題探討，智庫需要對

此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作出分析並提出

建議，為政府決策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 ) 國家級智庫的任務和角色
在完整落實課程與教學網絡下，除了

具有規劃及實際執行層面的中央和地方政

府外，另一支持課程與教學網絡運作之重

要機構為 2011 年 3 月正式掛牌成立的國教

院。國教院之組織規範隸屬於教育部之下，

具有長期研究和提供議題意見之期待，另

外針對人才培育、教師專業發展辦理作業，

相較大學更具多重功能任務及角色。例如

大學契約型智庫因委託單位為政府部門，

所以通常會具體指出想要的研究結果及具

體建議。

(三 ) 協作模式的建立
國家教育研究針對課程與教學實踐，

許多的政策計畫落到縣市政府，皆會因為

許多地方複雜因素和學校執行問題而形成

多種樣態。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需要不同

背景的學者專家，作跨學科研究工作，以

避免造成研究盲點。

肆、課程教學體系模式及運作

課程教學體系成功推動關鍵，在於中

央及各級政府如何透過制度性安排與機制

重建掌理課程改革策略、推動課程變革，

讓分權下的「學者專家」、「政府」、「學

校教師」彼此在權力下放情況下，能緊

密聯繫形成緊密又鬆綁的網絡體系 ( 李文

富，2009)。以下就運作關係及連結關係提

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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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作關係分析

目前府際關係運作可能有的模式有以

下兩種。

(一 ) 相互依賴關係

中央、地方及智庫單位三者在運作上

共同協作，行使協商權，為相互依賴重疊

模式，強調三者間的互賴關係，許多重要

關係人 ( 單位 ) 例如家長、教師會、課發

會等組織需要參與其中形成共同協作 ( 圖

2)。

(二 ) 學術智庫對等府際層級模式

學術智庫與教育行政為對等權力模

式，強調的是學術智庫具有自主性給予政

策研究建議，但地方政府仍隸屬中央層級

管轄，圖 3 的發展模式為地方政府由中央

政府所管轄，府際關係仍具有上下授權關

係，而與學術研究單位為支援性建議角色。

二、健體領域課程與教學政策制定
的可行性

以往由上而下的制定模式強調嚴密的

命令與中央控制，網絡制定者對於政策執

行架構與規範的理性設計，故在執行網絡

中，中央決定政策目標、方針與策略，透

過層級節制威權官僚體系，以讓地方政府

執行。由下而上的教育網絡政策制定，不

再為權力不平衡下的二元分立，中央決策

者不是政策執行的主要者，而是提供地方

充分發展的自主空間。

教育部所屬之下為國教署、體育署，

在教育概念下分別有兩單位著力於體育業

務工作。國教署掌管高中職以下的課程與

教學範圍，體育署著眼於全方位體育、競

技體育推廣、國際交流、運動設施等，其

中以趣味化、融入現在健體領域等課程為

體育署業務之一，其共同性皆為以教育學

習態度作為體育業務。國教院並無專設學

習領域類別，而是統籌以課程與教學中心、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和教科書中心，環繞

學科導向提供在教學現場執行課題方針和

建議。在國教院以學科理論性向作為現場

圖 2　府際間相互依賴關係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圖 3　學術智庫對等權力、府際層級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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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運作、教材教案和活動設計的基礎，

分別透過教授諮詢、專案研究做為國教署

在教科書和課綱規範下的實際執行參考。

體育署則以專精的體育基礎與理論作為融

入課程和教學，並藉由學校體育活動有系

統地在學校進行體育推廣工作。

三、關鍵對象之網絡連結關係

整體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運作，與國

家級研究單位、民間單位、大專院校協作，

委託相關單位進行政策、方案研究或計畫

執行，委託案多為行政指示，委託關係之

連結方式，具有關鍵性角色；與家長會、

教師會等組織為鬆散性連結，但作為意見

交流仍有其必要性，因傾聽各方聲音為網

絡推動必須過程。在功能性連結方面，產

出課程與教學推動重要關鍵對象連結關係 
( 圖 4)。

伍、結語

綜上所述，課程與教學執行相較於多

項政策，具有更多動態特性及期待包含其

中，無論在課程內容、教學實施、輔導團

員運作、地方政府執行自主運作模式等方

面，皆賦予更多朝向「治理」和「協作」

內涵，增加了政府間決策過程及價值觀認

知之協調互動。但治理和協作的困難之處

在於規範性根據不足，易推卸責任和模糊

權責，若中央或地方政策決定錯誤，或關

鍵性夥伴意見不一致或溝通失效，皆會影

響成敗。尤其在多項法制化未明情況下，

如何讓中央政策至地方政府和學校透過種

種計畫、輔導團運作、交流活動、督導等

達成預期目標，又能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實為網絡運作的核心。課程發展是持續不

斷改進的過程，在體育學習領域，我們將

依據現有優勢配合教育發展，以推動課程

圖 4　課程與教學推動重要關鍵對象連結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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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故透過府際合作之協作夥伴關係，

在體育署、地方教育或體育局處、各師資

培育大學以及各級健體輔導團，協力建構

適合臺灣之體育課程教學之完善網絡體

系，透過資源與資訊共享的機會，發揮政

策諮詢最大效益，相關決策單位在課程實

踐下成為輔助、分工關係，更積極走入分

享共治、共作，積極合夥型態關係。

本文歸納建議：一、未來教育部與國

家教育研究院跳脫垂直式府際關係，並發

展成為水平式府際關係為共通趨勢，使專

業與行政相輔相成。專業需要行政提供支

持和資源，而行政承轉課程政策需要專業

「智庫」角色；二、中央與地方非以往僅

為由上而下之單純隸屬關係，地方自治的

發展可思考改變成互相協力的夥伴關係；

三、教育研究單位與中央政府並非為監督

及管制關係或雙元對立，朝向成為輔助、

分工關係，更積極走入分享共治、共作，

積極合夥型態；四、未來體育署應主動扮

演體育課程專業諮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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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a number of policies,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have mor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ctations. In terms of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coaching staff oper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autonomous operation mode, it is more oriented towards “governance” and “collaboration” 
and has increased the coordination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value 
perceptions. This paper mainly uses literature, inductive, logical reasoning,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for inter-gover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governance. I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field of sports. The literature explores that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are subordinate to cooperative relations and reciprocal power in the exercis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will 
appear in the direc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interaction for autonomy, contro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rations from strategic 
partners, relationship factors, and national think tank positioning. The macro curriculum 
changes and trends are used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ain government units in the planning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earch Suggestions: Firs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 Research can think about development 
into a horizont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second,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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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cal self-governmen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artnership of mutual cooperation; third, 
heading for sharing, co-governance, and cooperation, active partnership; fourth,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play a professional advisory role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tegration, think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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